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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計畫依據 

 

本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係依據花蓮縣文化局「歷史建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委託營運管

理勞務採購契約相關規定。由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諮詢專業人員(含建築、營、機電、消

防及防災等)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共同擬訂本歷史建築管理維護事項與執行計畫，藉此落實本歷史建

築之管理維護工作，以期保存活用本歷史建築之文化歷史價值，同時期待本空間、計畫及相關的經營

行為能連結歷史建築與村落之間的生活，以期待延續百年前移民村指導所設立時的初衷，也同時以「再

生」的概念重新找回空間於村落中的角色定位。 

 

 

 

 

 

 

 

 

 

 

 

 

 

圖 修復後的移指所事務室 

資料來源 雨耕聯合 

 

Ch1 計畫內容 

 

歷史建築概要 

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裡國小側門一帶，於日治明治末年花蓮港廳從台東

廳獨立出來，於總督府等相關單位對於東部的區域土地、天然產業等相關的踏查陸續也提出想法，當

時對於東部完全內地化的邏輯開始醞釀，從最初的提出於東部地區適合設立移民村的地點，到實質計

畫出三大移民村以及配合資本家設立的私營移民村；而移民村設立時對應協助住民生活與照顧個面向

的考量下，出現了移民村指導所的概念，而指導所是以住民生活需求邏輯所需要的生活機能所設立的

單位建築群，其中包含了學校、宗教、醫療、農業設施、警察、產業、住宿等，而此次的移指所事務

室類似今日的村辦公室的功能，其南邊則是農產相關設備的單位。 

建築為一層樓的無筋混凝土構造，於 15年修復時北側約 40%崩塌牆體以鋼筋混凝土修復之，屋頂

為木屋架﹝洋小屋組﹞，屋面為水泥瓦；整體空間一分為二，南側為宿職室，北側應為行政空間，於

主建築東側約 8公尺處為戶外的廁所﹝於 10年進入調研程序時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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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修復前移指所事務室 

資料來源 雨耕聯合 

 

 

圖 移指所事務室位置 

資料來源 雨耕聯合 

 

移民村出現的背景概述 

 

     明治 43 年（西元 1910年）日本人選定在豐田這一片原野開村，明治 44年（西元 1911年）設

立「豐田移民指導所」，大正元年（西元 1912年）豐田村正要為移民村建設作準備，就遇上大颱風使

建設進度落後，直至大正 2年（西元 1913年）臺灣總督府招募日本移民 179戶，866 人入墾豐田，正

式建立「豐田移民村」。豐田移民指導所這棟建築完成於大正 2年（西元 1913年），當時的樣貌主要

為木造建築，茅草為頂，施工較為簡陋。當時的移民指導所由總督府殖產局直接管轄，然而隨著官營

移民政策的調整，臺灣總督府於大正 7年（西元 1918年）依據移民指導規則廢止、結束官營移民，3

月 31 日廢除豐田移民指導所，改設為花蓮港豐田出張所，由花蓮港廳管轄。 

 

     根據資料的記載，在大正 3年（西元 1914年）至大正 7年（西元 1917年）間，東臺灣曾有幾

次相當嚴重的風災，豐田村也遭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當時原本茅草屋頂的移民指導所也很有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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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次的風災之中受到傷害，也因此改建成今日的樣貌。 

 

     大正 7年（西元 1918年）3月 31日廢除移民指導所後，4月 1日就由豐田移民組織「居住民會」

接手，這個組織為移民村內最重要的社會組織，會址應該就是原移民指導所改設的花蓮港廳豐田出張

所。 

 

 

 

 

 

 

 

 

 

 

 

 

 

 

 

 

 

 

 

 

 

 

 

 

 

 

圖 豐田村內日治時期留下的

資產潛力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 雨耕聯合 

 

(一)歷史建築登錄 

 1.名稱：「歷史建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 

 2.類別：歷史建築。 

 3.公告文如「附件」 

(二)歷史建築權屬 

1.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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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人：花蓮縣文化局。 

3.委託營運管理人：聯椿企業社。 

(三)歷史建築範圍 

1.地址：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文化街 2-2號 

2.地號：花蓮縣壽豐鄉豐東段 156-7地號 

3.面積：歷史建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面積 783.37平方公尺，本次履約項目包含地上 歷

史 

建築 1棟，面積 68平方公尺及基地範圍內之附屬設施，包括洗手間與展品與相關戶外裝 

置。 

4.相關建築圖說如「附件」 

5.建物構造文物：就各建物結構、外部構建、物件、附屬建築等，及內裝系統及具有歷史文化價

值之構件、文物等分別以照 

片加以說明。 

6.地方資源整合：針對與地方其他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或聚落等串聯，及與地方志工、專業團體、

文史工作者、教育機構、消防警察、衛生單位等互動之現況加以說明。 

說明如下： 

（1）地方志工：志工協助隨機導覽、指引、問卷填寫等；藝文活動期間則有學生志工協助活動進  

行。 

（2）專業團體及文史工作者：園區營運、藝文活動等範疇依專業領域進行請益。 

（3）教育機構：平時為地區、村落、鄉內藝文訊息發布，另針對活動內容及屬性與附近教育單位

合作共同辦理﹝周邊中小學、台灣觀光學院等﹞。 

（4）消防警察：與周邊警消單位固定串聯通報之機制，主要以文化資產臨時事件為主﹝火災、遭

竊、天災、鄰近住家遭受相似事件﹞。 

（5）衛生單位：保存範圍內公共衛生設施以及周邊內外空間維護管理。 

 

二、管理維護事項 

 

(一)實施對象 

   主要以歷史建築指定範圍(保存區)內之環境景觀(設施、庭園、植栽)、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含

空間活用、構造及文物等)以及設備為實施對象。 

(二)計畫事項 

除規定所列保養維修、營運管理、防盜防災、緊急應變及記錄建檔等工作事項之計畫外，尚需能

有效落實管理維護工作之人力組織﹝與使用活化人力之串聯邏輯﹞及財務管理﹝與常態性公部門申

請計畫執行邏輯﹞等之支援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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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維護工作 

 

(一)保養維修事項 

保養維修是保存歷史建築經常性必要性工作，亦是延長歷史建築壽命，減低龐大修復經費最關鍵

性之事項。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有保養重於修建的觀念，需以觀察、監控與檢測為手段，

早期發現病症早期診斷維修，預防破壞劣化擴大，以此歷史建築標的而言則類似木作部分的護木漆，

觀察蟲蟻的侵害等，以屋面而言則是定時、或天災後觀察瓦片是否破損或者位移等。並針對本歷史建

築特性，依規定項目(保養、檢測、維修及記錄)個別擬訂其工作計畫。 

 

1.保養 

保養重點在於保持歷史建築建物及其周圍環境清潔，維持歷史建築良好通風與排水，維護歷史建

築及附屬設施群的設備功能，以及防止植生、蟲害或潮氣侵蝕。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需明訂

本歷史建築需保養之項目及頻率並確實執行與記錄。 

(1)保養項目 

由於歷史建築環境、類別、規模、型式、構造及具有價值之構件文物各有不同特性，因此歷史建

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針對本歷史建築特性，諮詢專業人員，擬訂本歷史建築於不同保養頻率所需

之保養項目，以下列為例可視實際使用情況規劃於日、週、月檢表中。 

    ▍建築本體與附屬建築： 

     ‧屋瓦與防水層的觀察 

     ‧門窗、附屬五金與防颱板的觀察 

     ‧附屬設施機能使用之觀察﹝廁所、戶外活動場域﹞ 

     ‧建築周邊排水排水設施 

     ‧戶外空間植栽 

     ‧相關解說設施等 

 

 (2)執行方法 

‧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應保養頻率分別編製「保養工作紀錄表(如「附表)」，交由保養人員執行並記錄，

再由查核人複查，並分別簽名後歸檔，。 

‧各項保養工作於執行過程或日常使用中，若發現有異常現象或使用障礙時，應呈報本局會勘後做成

記錄(如附表)，再委由專業人員判斷”維修”之必要性。 

2.檢測與觀察 

檢測與觀察旨在早期發現歷史建築破壞劣化及早維修補強，以維歷史建築之健康。檢測與觀察重

點在於歷史建築異常現象觀察，根據劣化檢查及其嚴重程度診斷，將之做成記錄或年度回報，以作為

維修層級判斷之依據。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先擬訂必要之檢測頻率及檢測項目，再據以落

實執行與記錄。 

(1)檢測與觀察項目 

依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辦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包含定期、不定期及緊急之檢測與觀察。 

所謂定期檢測係指依不同頻率(每週、每月、每半年、每年或每五年)針對歷史建築環境、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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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設施等之異常現象觀察或破壞劣化部位所實施之一般性檢測與觀察並加以記錄。不定期檢測係

指於颱風、豪雨、地震或火災或其他意外災害後，針對歷史建築環境、建造物、設備及設施等之破壞

部位(尚無立即危險者)所實施之檢測或觀察。而所謂緊急檢測與觀察係指於不定期檢測中，若發現歷

史建築整體或局部有立即危險者所實施緊急通報申請評估是否需要專業人員勘查或申請檢測。 

 

因此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針對本歷史建築之環境、類型、形式、構造及構件等特性，

詢問專業人員，並參考「附表」格式與內容，擬訂本歷史建築於不同檢測或觀察頻率所需之紀錄項目。 

 

 (2)執行原則 

‧每週、每月有關異常現象或可目視破壞劣化部位構材之觀察與記錄，由委託營運管理單位負責執行

並記錄。 

‧每半年有關露明部位破壞劣化檢測，與每年對設施物結構安全及建築物隱藏部位之詳細檢測，每年

建造物結構安全之檢視與判定以及天災後不定期之檢測，則由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會同專業單位(人員)

負責執行並記錄。 

‧緊急檢測與觀察判定應由委託營運管理單位呈報主管機關協派專家會同辦理勘察，指示處理原則

後，再委由專業單位(人員)來執行並記錄。例：地震後屋架與承重牆之間托榫之類的事件發生。 

‧各項觀察或檢測結果，均需委由專業人員診斷破壞劣化嚴重程度及維修層級判斷，以作為後續維修

之依據。年度紀錄報告可轉交由文化局或所屬中心人員整理判斷、記錄存檔。 

   

(3)執行方法 

‧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應依附表之檢測頻率編製檢測工作記錄表，交由檢測觀察單位(人員)執行。若週

期性定期檢測過程發現異常現象或破壞劣化處，再參考「附表之格式與內容記錄，作為附件。 

‧每半年定期檢測由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或委由專業人員針對歷史建築範圍內所有露明部位，執行破

化劣化之專業觀察判定或檢測，同時將前六個月所發現異常或破壞部位一併加以診斷與判斷，並將之

作成紀錄。 

‧每年或長時間週期性定期檢測除執行強項工作外，並針對歷史建築結構體安全性及隱藏部位之構造

做專業觀察檢測，且將整個過程做成記錄。 

    ‧不定期檢測則依第前項前段之工作內容加以執行。﹝天災後或年度保養前﹞ 

 

 當不定期檢測發現有緊急檢測必要時，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申請指派專家協

助勘察與指示，重點在於緊急支撐加固必要性之判斷，以做為搶修計畫之依據。 

3.維修 

維修是保存歷史建築最主要手段。歷史建築破壞劣化由於結構不同、部位不同、構材不   同、程

度不同、成因不同，導致維修會有所不同。小自構材零組件修理，大至重大災害的修建，均屬維修範

疇。因此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對歷史建築破壞劣化應有早期發現早期維修觀念，藉由保養過

程發現異常現象或檢測過程發現之破壞劣化，再委由專業人員診斷嚴重程度，以擬訂本歷史建築之維

修項目與層級，於適宜時機依下列原則執行維修。 

(1) 維修項目與層級不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1條規定之原有形貌與工法者，得由委託營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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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 

位向主管機關報備後，逕行加以處理並記錄之。 

(2) 維修項目與層級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依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辦法規定程序。報請主 管

機關 

核准後再據以修復並記錄之。 

(3) 維修層級若屬重大災害需緊急搶修或修復者，應由本局藝文推廣科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3

條及施行細則第 11條，相關規定程序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再據以修復，並將之記錄。 

(4) 紀錄: 

紀錄是建立歷史建築病歷及史料之重要資訊，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將上述之 保 

養、檢測及維修等項之工作過程與成果，以年度別應用表格、照片及文字詳細記載，製成表格化、

數位化之記錄資料，以供後續記錄建檔之依據。 

 

(二)營運管理 

   營運管理是活用歷史建築最關鍵的工作，對保存歷史建築亦有輔助功能，亦是歷史建築 管理

維 

護重要事項之一。依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辦法第 3條規定，營運管理事項應含開放參觀、建物利 

用、經營管理及社區發展等項目計畫。由於歷史建築地址、環境、類別、規模及其有形價值重點 

各有不同，因此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針對本歷史建築所具有的特性，諮詢專業人員及 

文化工作者，研訂下列各項計畫，並加以落實執行，以達成活用歷史建築的目標。 

1.開放參觀 

依文資法第 27條規定公有或受政府補助之私有歷史建築，應適度開放大眾參觀，意在於發揚歷史

建築多元文化活力與歷史價值，並提供作為與民眾文化交流的場所。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

諮詢專業人士與地方文化工作者，依本歷史建築特性針對下列項目研訂其計畫內容。 

(1) 開放範圍：以配置圖及平面圖，標示並註明其開放範圍及參觀動線。 

 

 

(2) 開放時間： 

 

一般日 
展場開放時段為下午 13：00至下午 17：

00 

休館日 

每週一、二為固定休館日（若遇除夕或重

要節日、或因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休館則不

在此限）。 

(3)開放限制： 無。 

(4)參觀收費：無 

(5)預約導覽：團體導覽需提前預約。 

2.建物利用 

歷史建築範圍內各室內外空間給予最適切用途是活用歷史建築的基礎。惟歷史建築活化須在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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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歷史建築歷史與文化價值的概念下，藉由創意文化行銷，應用觀光產業經營手法加以再利用，讓歷

史建築能與民眾生活相結合成為民眾文化交流場所，爰此概念，歷史建築利用不一定維持原用途，實

可外加附屬設施再利用。因此，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諮詢專業人士及地方文化工作者，依

本歷史建築特性研訂建物利用計畫內容，並以配置圖及平面圖加以說明。 

3.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成敗與歷史建築建物利用計畫息息相關，是保存與活用歷史建築之命脈。經營歷史  建

築必須了解民眾需求，除透過開放參觀導覽，瞭解歷史建築本身歷史內涵，欣賞歷史建築建築及周圍

景緻外，亦需能提供與歷史建築相關之文化性主題活動的參與，並導入具創意性行銷與管理機制，以

創造盈餘再行投入加強更新，形成良性循環，使歷史建築得以永續保存與活用。因此，歷史建築所有

(使用或管理)人應依上述理念，並諮詢專業人士與地方文史工作者，針對下列各項說明其計畫內容。 

4.營運方式： 

   本歷史建築採委外經營方式辦理，由花蓮縣政府每年固定編列經費，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工

作 

內容包括： 

(1)日常經營管理維護，每月兩日休館日，開放時間為下午 1時至下午 5時。 

(2)園區建築及環境之維護、安全管理、清潔及周遭生態保護。 

(3)歷史建築之檢測、日常保養、防災訓練及建立管理維護資料。 

(4)定期辦理主題性活動。 

(5)辦理講座、交流、展覽、研習、演出等多元藝術文化交流活動。 

(6)製作專屬網站並主動進行活動宣傳。 

(7)民眾及遊客反應意見之處理。 

(8)營運財務：由委託營運管理單位自負。 

5.社區發展 

歷史建築所在社區必有其當地文化特色，人文資源及在地文化傳承機制，是保存與活用歷史 建 

築主要動力，社區亦可藉歷史建築做為文化活動平台帶動社區發展，兩者實可相輔相成，因此委 

託營運管理單位應有此體認，積極與社區總體營造組織單位配合，建立歷史建築沿革與社區發展 

史料及社區志工參與機制，並針對下列事項擬訂其計畫內容，加以推廣獲取社區民眾與各團體(教

育、書業或文史)對歷史建築與社區的認同，增進社區民眾參與歷史建築與社區志工的意願，以利歷

史建築營運及社區發展的推動。 

(1) 宣傳推廣活動：依所建立之歷史建築沿革與社區發展史料為楔子，以委託營運管理單位為   

主導，持續凝聚並提昇在地民眾對於打造文化生活圈之公共意識。 

(2) 志工參與服務：依所建立之社區志工參與機制，以委託營運管理單位為主導，針對歷史建

築管理維護工作所需志工進行招募、編制及訓練等講座課程。 

6.受託單位管理組織編制（於 108,05） 

 

區域 人力配置（共 12人） 

戶外空間、樹木植栽及展場維

護 

清潔人員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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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 辦公室人員 1人 

  

(三)防盜防災事項 

為防止歷史建築有形價值物的失竊，應首重於防範竊盜的發生。歷史建築大多具有悠久歷  史， 

當活用歷史建築期間，其構造、材料及設備會有自然老化現象，或發生侵蝕產生劣化，或不當使 

用產生人為損壞，類此歷史建築老化、劣化或損壞，皆可透過保養、檢測維修手段獲得適當解 

決。惟尚有可能面臨大自然之颱風豪雨、地震、火災或其他災害的侵襲，使歷史建築蒙受重大災 

害(含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為降低其災害，應首重於事前防範工作。依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辦法 

第 4條規定，歷史建築之防盜防災事項，需含定期檢查紀錄、防災計畫及災害保險等項目。。 

1.防盜計畫 

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應將本歷史建築有形價值物列冊並每日清點作成紀錄，依下列防範方式 及竊後

處理程序之計畫內容加以說明。 

 防範方式 

 設置巡邏箱：園區門口外設有巡邏箱，由美崙派出所派員不定期巡查。 

 設置監視系統：園區內共 2台攝影機全天候錄影。 

 2.竊後處理 

歷史建築發生失竊時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應依下列程序加以處理 

 

 

3.防災計畫 

為減少風災、水災、震災、火災及其他災害(如土石流、坡地崩塌、鄰地深開挖等)各類自然  災

害對本歷史建築所造成的破壞，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應擬定必要之防災計畫及其執行程序如圖 1所示，

其各工作項目則參考下列說明來擬定其計畫內容。 

現勘清點 申請理賠 復原紀錄 

發現失竊 向上呈報 保留現場 警局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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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工作項目 

 

 

 

 

 

 

 

 

 

 

 

 

 

 

 

 

 

 

 

 

 

 

 

 

 

 

 

 

 

 

 

 

 

 

 

圖 1歷史建築防災計畫執行流程圖 

復原使用 

損害修補 

緊 
急 
應 
變 
處 
理 
計 
畫 

陳報報案 

管制防護 陳報報案 現場處理 

現場處理 

事前防範 ● 防災弱點改善 
● 避難安全措施 
● 防災教育宣導 
● 投保災難保險 

初期處理 
● 人員避難引導 
● 初期災害控制 
● 災情陳報通報 

災害善後 現場勘察 

小害 中害 大害 無害 

現場處理 

檢測鑑定 

修復計畫 

修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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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前防範 

 防災弱點改善：諮詢專業人員依本歷史建築體質與過去經驗，針對各類災害潛在弱點於事前需 

臨時補強，穩定或改善等防範措施加以說明。 

 避難安全措施：本局於 100年度委由吳金能建築師事務所完成本案歷史建築及消防因應計畫書，

報告指出本歷史建築現有火警自動警報器、緊急廣播、標示設備、緊急照明及滅火器等皆尚完好勘用，

並建議為維護逃生避難之安全性，同時參觀人數應限制 55人以下。 

 防災教育宣導：委託營運管理單位駐館人員至少一名為防火管理人，並且不定期辦理防災宣導

活動，結合講座與實際演練，開放民眾參與。內容包含工作場所危機處理(含逃生器材使用、用電安

全)、災害防治與應變逃生(含防火、防震、防颱等防治與逃生觀念)、CPR急救課程等等。現場結合案

例與影片分享，並以松園為實做場域進行演練。 

 投保災害保險：依本歷史建築特性針對各類災害擬投保公司、險種、保額、保費及條件等計畫

內容加以說明。說明如下： 

險種：公共意外責任險 

投保公司：國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額：（1）每一個人身體傷亡 2,000,000元（2）每一意外事故傷亡 1,000,000元（3）每一  意

外事故財損 2,000,000元（4）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 24,000,000元。 

承保範圍：除責任保險共同基本條款，另適用公共意外險基本條款。 

(1) 初期處理 

 人員避難引導：針對各類災害發生第一時間，將以全區廣播方式及人員引導方式進行避難引導。 

 初期災害控制： 

         A.火災： 

發生火警，應一面派人報警，同時要一面撲救，木構造建築的火災類型屬於 A類普通    火災，

火災發生時，可區分成火災初期、火災中期、火災盛期等三個階段；其中火災初期僅局部燃燒，火勢

較小，容易撲滅，只要能夠把火頭壓住，即可消弭災害於無形。滅火最重時效，能於火源初萌時，立

即予以撲滅，即能迅速遏止火災發生或蔓延，此時可利用就近之滅火器從事滅火。如無法迅速取得這

滅火器具，則可利用棉被、窗簾等沾濕來滅火。但如火有擴大蔓延之傾向，則應迅速撤退，至安全之

處所。消防隊到達後，為使其接續自衛消防編組之滅火活動，應先將各門戶開放，引導消防隊至火災

現場積極與消防隊指揮中心連絡，提供起火場所、起火原因、燃燒範圍（火煙之擴散狀況等）避難引

導狀況、設備之動作狀況、緊急電源狀況等情報。 

B.震災： 

確認地震已平息且無其他引發的災害後，優先將各種傾倒或不穩的物品重新固定，並確   認電器

等容易引發火災的設備運作正常，以避免後續發生餘震再次產生損害。 

C.風災： 

在發布颱風警報發布後，事先進行物品、門窗加固的作業，同時疏通排水溝，確認屋頂   天溝沒

有堵塞，颱風過境後進行環境清理，確認是否有因強風所造成的破壞。 

 災害陳報通報：針對災害發生初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單位即時掌握災情；適時將訊息陳報主

管機關；並依災害類型通報花蓮縣消防局、門諾醫院及行政院署立花蓮醫院等救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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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害善後 

 現場勘察：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於災害善後處理第一步，需先邀請專業人員會同勘查

災害現場，依災情輕重區分無害、小害、中害或大害四類，再依圖 1所示程序加以處理。 

 無害：係指歷史建築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無損害，僅局部庭園植栽微損者。僅需將現

場污物、枝葉清理及臨時加強，穩定物拆解即可復原使用。 

 小害：係指歷史建築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主結構體完好，附屬或表面飾材微損(如龜裂

等)及庭園樹枝折斷、小樹倒塌者，需將災情陳報主管機關備查，若涉及保險理賠時應向保險公司報

案，再逕行清理現場，損害處加以修理或修補以達復原使用。 

 中害：係指歷史建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之主要結構構材破損；或局部結構體傾斜；

或主要設備失能或庭園大樹倒塌等，影響歷史建築局部使用安全者。需先於受災處外圍設置警示帶加

以管制並禁止閒人進入，或針對有價值之物件或構件加以防護，以免遺失或損害加遽；再依”陳報報

案”及”現場清理”程序處理後，委請專業單位(或人員)進行災害檢測與鑑定做成完整災損紀錄，並

依文資法第 21 條及「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辦法」規定程序執行修復後復原使用。 

 大害：係指歷史建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全部或局部倒塌，致歷史建築全部喪失使用

功能等重大災害者，則列入下節緊急應變事項之執行程序處理。 

 

(四)緊急應變事項 

    「歷史建築及歷史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第 2條明定所稱重大災害，係指造成歷史建

築 歷史建築等重大損害之風災、水災、震災、火災或其他災害，又第 3、4條規定重大災害發生後，

有關歷史建築災損調查、應變處理原則訂定及應變處理措施等事項，應由主管機關成立”應變處理小

組”執行。 

而文資法第 23條規定因重大災害有辦理歷史建築緊急修復之必要者，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 理)

人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報緊急搶修計畫及修復計畫。 

又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辦法第 5條規定，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擬定歷史建築緊急應變計

畫，需含應變任務編組與人員，應變處理程序及防災訓練與演練等項目。 

依此，為避免重大災害發生後，歷史建築災情擴大或重要構件毀損或減失，歷史建築所有(使 用

或管理)人應有歷史建築受災之危機意識，除依上節防災計畫之執行外，需擬定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以提昇緊急應變能力，其處理程序如圖 2所示，其各項工作則參考下列說明擬定其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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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序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人)  

              

 

 

 

 

 

 

 

 

 

 

 

 

 

 

 

 

 

 

圖 2、災害緊急應變計畫處理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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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小組共同召集人 
(文化局與委託營運管理

單位) 

防範小組 
現場管理人員 

應變小組 
現場管理人員 

1.防範措施 

(1)災害防護組織：如圖 3        

緊急應變小組應由文化局、委託營運管理單位為共同召集人，而位於現場的管理人員分別擔   任

共同召集人底下的防範、應變小組，組織架構與工作內容如下所敘： 

 

 

 

 

 

 

 

 

 

 

 

 

 緊急應變小組之共同召集人：  

由管理單位負責訂定松園別館重大災害防範計畫與緊急應變計畫，並送交文化局審查。   由管理

單位執行重大災害防範計畫與緊急應變計畫，分配組織各小組之任務，於災害發生時負責現場指揮。 

 防範小組：負責平日重大災害防範計畫之執行，並於重大災害發生時協助應變小組。 

 應變小組： 當重大災害發生時，負責進行初期應變程序與災害之善後處理。 

                        

(2)災害通報系統 

政府為提升重大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害復原能力，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建立常設性勘災小  

組，資源待命機制及災震自動陳報機制，整合相關機關適時提供政府及民間充分的資訊，爰此文建會

亦針對歷史建築歷史建築及聚落，建立重大災害陳報及通報系統，以作為各歷史建築災害防護團執行

之依據。 

 立即使用廣播系統警示園區之相關人員及遊客。 

 依災害類型的需要通報警消及醫療單位支援，詳細內容如下： 

A.建築物名稱、地點。  

B.災害類型。  

C.受損情況。  

D.是否有人員傷亡。  

 依災害的類型、規模、現況陳報文化局。 

2.初期應變 

(1)災情陳報通報 

委託營運管理單位依上述 1.（2）之通報系統向文化局陳報並向消防醫療單位通報災情，請求  適

時給予協助、救災。 

圖 3 緊急應變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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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期災情控制 

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應於重大災害發生初期掌握災情，並適時應用既有資源將災情加以控制(如火災

初期之滅火)。依災害類型的不同，進行初步的處理，分別如下所列： 

 火災 

A.應變小組立即使用現場之滅火器進行初期控制。  

B.移除其他易燃物品。  

C.清出消防動線，引領消防人員搶救。  

D.切斷不必要之電源使用。  

E.協助現場人員撤離。  

 震災 

A.人員撤離疏散。  

B.關閉電氣設備。  

C.巡視設備管線有無損壞，必要時切斷電源。  

D.安置及加固傾倒的物品，以防後續餘震破壞。  

 風災 

A.發布颱風緊報後，立即對不穩物品進行加固作業。  

B.確認電源關閉。  

C.應變小組隨時注意風雨大小，並巡視歷史建築安全。  

D.發現漏水現象的應急處理。 

E.停電時，確認緊急用電設備的正常運作。 

(3)人員傷亡搶救 

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於重大災害發生初期，除依防災計畫執行人員引導避難外，應隨時掌握人 員傷

亡之災情，適時依通報系統請求當地消防及醫療單位協助搶救。 

3.災後處理 

（1）現場管制防護 

 管理人員配合警消單位監控災害現場，確認損失狀況。 

 全面檢查各設備損壞情形並提出報告。 

 對受損的重要構件進行保護措施。 

 暫時封鎖現場，禁止閒雜人等進入，待狀況排除後再行恢復。 

（2）災害勘察鑑定與訂定處理原則 

重大災害發生後，由管理單位將受損情況陳報文化局，依受損情況文化局需延請專業人士前 往現

場進行災害勘查，經現場初步勘查後，擬定應急的處理方式與原則，提供現場處理人員做參考，先行

對受損部分進行保護。 

（3）緊急搶修及修復 

由現場勘查擬定的應急處理方式與原則先進行保護，再由文化局依文資法第 21、23 條、文  資

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歷史建築歷史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向文化部提出緊急搶修計畫或緊急

修復計畫，經審核後，再進行搶修或修復工程，以復原使用。 

(五)記錄建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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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資法第 10、13條及「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 6條規定，應建立本歷史建築管理維護完整個案

之資料檔案。因此，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分年度將上述(一)～(四)事項所有記錄，參考表

1彙整完整檔案資料自行存查外，並送一份繳交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予以公開、更新及存查。 

        

 

 

 

 

 

 

 

 

 

 

 

 

表 1.歷史建築管理維 護檔案分類表 

  

四、管理維護組織 

文資法第 18條規定歷 史建築由所有(使用或管理)

人負責管理維護，並接受 主管機關指導   與審 核，

文資法第 20 條及歷史建 築管理維護辦法亦明定有管

理維護事項及應變項 目。爰此，為順利執行歷史

建築管理維護之計畫工 作，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

理)人需建立健全管理維 護組織(如圖 4)，茲說明如

下： 

(一)委託營運管理單 位依法應負起管理維護成效

之責，主要任務在於管理維護計畫及推動策略之擬 

定。除成立專業諮詢團協助提供專業見解外，應建立管理維護專責單位及災害防護團，以執 

行所有管理維護之計畫工作。 

(二)災害防護團負責歷史建築重大災害之緊急應變事項，由文化局文資科科長擔任召集 

人，管理維護單位主任擔任副召集人，其組織及職掌詳圖 3。 

(三)管理維護單位負責保養維修、營運管理、防盜防災及記錄檔案等管理維護事項之執行及支援

災 

害防護團必要工作。設置主任一人由本局藝文推廣科指派。若採委任、委辦    或委託者，則 

由立約人担任，下設維護、服務、管理及財務四組並成立志工團協助各組工作之執行。維護、 

服務、管理及財務各組負責如圖 4所列計畫工作。各組設置組長 1人(由委託營運管理單位指 

派)，並由組長選任志工團員若干人協助執行 

類

別 

項目 

維

護

類 

● 保養記錄資料檔

案 

● 檢測記錄資料檔

案 

● 維修記錄資料檔

案 

● 重大災害記錄檔

案 

服

務

類 

● 舉辦活動記錄檔

案 

● 參觀人次統計資

料檔案 

管

理

類 

● 各項採購契約檔

案 

● 志工團名冊資料

檔案 

● 年度大事記檔案 

財

務

類 

● 營運財務報表檔

案 

● 年度經費收支報

表檔案 



歷史建築豐田移民指導所事務室管理維護計畫 

20 
 

 

 

 

 

 

 

 

 

 

 

 

 

維

護

組 

˙

保

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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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管理維護組織圖(範例) 

 

綜上，由於歷史建築類型、規模、特性各有不 同，致管

理維護事項之工作內容亦有異，        因此託營 運管理

單位依本歷史建築既有人力資源及前章所擬定計 畫內

容，參考圖 4架構編制本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組織及 執掌內

容，以利管理維護工作之執行。 

 

 

 

 

 

 

 

 

 

 

 

 

 

 

 

 

     参、計畫執行 

一、計畫擬定 

文資法第 20條規定歷史建築指定後，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陳報主管機  關 

備查。惟歷史建築指定後，可能閒置無人(無法)使用，或部分使用部分閒置迄今尚未修復者，或 

持續使用迄今尚未修復再利用者，或已修復再利用者等現況各有不同。而前章所擬定管理維護 

事項之計畫工作內容，係針對已修復再利用，迄今持續使用者為對象，而包含歷史建築管理維護 

辦法規定項目的全部。因此，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先判斷本歷史建築屬哪一種類型現況，若非 

屬已修復再利用者，應依本歷史建築狀況參考本範本內容，僅針對必要之管理維護事項擬定即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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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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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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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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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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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費

籌

措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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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

年

度

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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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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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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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二、計畫修正 

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實施後，若有下列情勢的改變，本局藝文推廣科應修正原訂計畫   後， 

再陳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歷史建築原管理維護計畫屬尚未修復再利用者，若改變為已修復再利用者。 

(二)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實施中，若變更營運策略，建物使用或新增再利用者。 

(三)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已實施 5年必需通盤檢討者。 

 

三、計畫實施 

(一)本管理維護計畫於主管機關備查日起實施。 

(二)本管理維護計畫實施後，若有上述情勢變更期間，本計畫得暫停適用。 

 

 

 

 

 

 

 

 

 

 

 

 

 

 

附表Ａ 歷史建物核定文 



歷史建築豐田移民指導所事務室管理維護計畫 

23 
 

 
附表Ｂ/相關建築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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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每日保養維護記錄表 

 

保

養維護

等級 

每日檢查 

檢

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檢

查人 

                    

（簽名） 

複

核

人 

                      （簽名） 

檢

視

項

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

示 

通

知 

男

女

廁 

殘

障

廁

所 

馬桶、男廁小便斗清潔 是

□ 

否

□ 

□ □ 

垃圾清理 是

□ 

否

□ 

□ □ 

洗手台、殘障扶手、換尿布夾

板等檯面清潔 

是

□ 

否

□ 

□ □ 

鏡子擦拭乾淨 是

□ 

否

□ 

□ □ 

地板之清洗、拖乾、消毒 是

□ 

否

□ 

□ □ 

清潔用具擺放整齊 是

□ 

否

□ 

□ □ 

檢查芳香劑、衛生紙是否要補

充 

是

□ 

否

□ 

□ □ 

園

區 

木

棧

道 

園區外圍垃圾、落葉清掃 是

□ 

否

□ 

□ □ 

落葉、垃圾、煙蒂清掃 是

□ 

否

□ 

□ □ 

大門柱頂端清潔 是

□ 

否

□ 

□ □ 

木棧道清潔如：小鳥大便清理 是

□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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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說明牌擦拭乾淨 是

□ 

否

□ 

□ □ 

主

建

築 

地面落葉、垃圾清潔 
是

□ 

否

□ 
□ □ 

展場內外地面清潔維護 
是

□ 

否

□ 
□ □ 

沙發及桌子擺放整齊 
是

□ 

否

□ 
□ □ 

樓梯間、文宣擺放處清潔維護 
是

□ 

否

□ 
□ □ 

電梯內：壁面、地面之清潔維

護 

是

□ 

否

□ 
□ □ 

餐

廳 

室內餐廳玻璃擦式、桌椅地板

清潔、 

是

□ 

否

□ 
□ □ 

室外餐廳迴廊、屋頂蜘蛛絲清

潔 

是

□ 

否

□ 
□ □ 

蛋糕櫃及店面週遭灰塵清潔 
是

□ 

否

□ 
□ □ 

戶外桌椅擺放整齊、維持整潔 
是

□ 

否

□ 
□ □ 

戶外植物照護 
是

□ 

否

□ 
□ □ 

水溝清潔 
是

□ 

否

□ 
□ □ 

禮

品

販

賣 

展示櫃、商品擦拭 
是

□ 

否

□ 
□ □ 

玻璃、地板、牆面、蜘蛛網清

潔 

是

□ 

否

□ 
□ □ 

許願池清洗維護 
是

□ 

否

□ 
□ □ 

戶外紀念章區域桌椅整潔 
是

□ 

否

□ 
□ □ 

防空洞清理 
是

□ 

否

□ 
□ □ 

特殊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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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須知： 

1.本表每週由管理者負責巡視建築內外，針對週邊環境、室內、設施設備進行詳細檢查。 

2.遇有異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 

花蓮縣文化局 03-8227121             壽豐鄉消防隊 03-8650119     

壽豐鄉豐田派出所 038651486 

3.本表請確實填寫。 

 

 

 

 

 

 

 

 

 

 

 

 

 

 

 

 

 

 

附表 D／每週保養維護記錄表 

 

保

養維護

等級 

每週檢查 

檢

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檢

查人 

                    

（簽名） 

複

核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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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檢

視

項

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

示 

通

知 

男

女

廁 

殘

障

廁

所 

隔間、門板、牆壁擦拭或沖洗

乾淨 

是

□ 

否

□ 

□ □ 

面紙自動販賣機擦乾淨 

是

□ 

否

□ 

□ □ 

園

區 

木

棧

道 

清除門柱寄生植栽 是

□ 

否

□ 

□ □ 

園區植栽、樹木定期澆水 是

□ 

否

□ 

□ □ 

垃圾桶清洗 是

□ 

否

□ 

□ □ 

主

建

築 

門窗玻璃擦拭 
是

□ 

否

□ 
□ □ 

沙發及桌子擦拭乾淨 
是

□ 

否

□ 
□ □ 

滅火器擦拭乾淨、擺放整齊 
是

□ 

否

□ 
□ □ 

樓梯扶手擦拭 
是

□ 

否

□ 
□ □ 

展場物件如書櫃、書桌等清潔 
是

□ 

否

□ 
□ □ 

電梯外：玻璃、出入口地面清

潔維護 

是

□ 

否

□ 
□ □ 

電箱機殼擦拭 
是

□ 

否

□ 
□ □ 

餐

廳 

層架擦拭 
是

□ 

否

□ 
□ □ 

擦拭布、抹布消毒 
是

□ 

否

□ 
□ □ 

電扇、冷氣濾網清潔 
是

□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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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油炸鍋、解油槽、咖啡

機、製冰機、鬆餅機清洗 

是

□ 

否

□ 
□ □ 

禮

品

販

賣 

電風扇、冷氣濾網清潔 
是

□ 

否

□ 
□ □ 

展示櫃上方灰塵擦拭 
是

□ 

否

□ 
□ □ 

管

理

中

心 

百葉窗清潔 
是

□ 

否

□ 
□ □ 

冷氣濾網清潔 
是

□ 

否

□ 
□ □ 

 

特殊事項說明： 

 

 

 

 

 

 

填表須知： 

1.本表每週由管理者負責巡視建築內外，針對週邊環境、室內、設施設備進行詳細檢查。 

2.遇有異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 

花蓮縣文化局 03-8227121             壽豐鄉消防隊 03-8650119     

壽豐鄉豐田派出所 038651486 

3.本表請確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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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每月保養維護記錄表 

 

保

養維護

等級 

每週檢查 

檢

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檢

查人 

                    

（簽名） 

複

核

人 

                      （簽名） 

檢

視

項

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

示 

通

知 

園

區 

走廊燈座擦拭 是

□ 

否

□ 
□ □ 

除草、樹籬修枝維護、爬牆植

物適時梳理 

是

□ 

否

□ 
□ □ 

水溝青苔、落葉、蕨類整理 是

□ 

否

□ 
□ □ 

生態池清理 是

□ 

否

□ 
□ □ 

小木屋整理定期通風 是

□ 

否

□ 
□ □ 

硬

體

維

巡視木棧道是否有需要補強

之處 

是

□ 

否

□ 
□ □ 

檢查監視設備是否正常 是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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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 □ 

各項照明設備是否正常 
是

□ 

否

□ 
□ □ 

監視系統是否正常運作 
是

□ 

否

□ 
□ □ 

消防防災設備是否檢測保養 
是

□ 

否

□ 
□ □ 

滅火器是否超出使用期限 
是

□ 

否

□ 
□ □ 

特殊事項說明： 

 

 

 

 

 

填表須知： 

1.本表每週由管理者負責巡視建築內外，針對週邊環境、室內、設施設備進行詳細檢查。 

2.遇有異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 

花蓮縣文化局 03-8227121             壽豐鄉消防隊 03-8650119     

壽豐鄉豐田派出所 038651486 

3.本表請確實填寫。 

附表 F/災前紀錄表（本表應於氣象局發布颱風、豪雨警報，由管理人檢查） 

災前檢查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檢

查

人 

                      

（簽名） 

複

核

人 

                         （簽名） 

檢

視

項

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

示 

通

知 

檢

查

事

電器線路是否按時進行檢測 是

□ 

否

□ 
□ □ 

消防設備是否正常 是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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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 □ 

天溝、水溝、是否進行維護

疏通 

是

□ 

否

□ 
□ □ 

易墜落的設施是否進行加固

措施 

是

□ 

否

□ 
□ □ 

是否關閉不必要之電源 是

□ 

否

□ 
□ □ 

戶外堆置物品是否做緊急固

定 

是

□ 

否

□ 
□ □ 

門窗玻璃是否緊密 是

□ 

否

□ 
□ □ 

桌椅是否已移往室內空間 是

□ 

否

□ 
□ □ 

有無安排緊急應變小組 是

□ 

否

□ 
□ □ 

特殊事項說明： 

 

 

 

填表須知： 

1.本表每週由管理者負責巡視建築內外，針對週邊環境、室內、設施設備進行詳細檢查。 

2.遇有異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 

花蓮縣文化局 03-8227121             壽豐鄉消防隊 03-8650119     

壽豐鄉豐田派出所 038651486 

3.本表請確實填寫。 

 

附表 G／災後記錄表 

災後檢查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檢

查

人 

（簽名） 複

核

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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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視

項

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

示 

通

知 

火 

災 

是否確認火源已全部消滅 是

□ 

否

□ 
□ □ 

是否進行現場管制 是

□ 

否

□ 
□ □ 

文物是否清理並放置於安全

處 

是

□ 

否

□ 
□ □ 

建築物是否先做臨時支撐 是

□ 

否

□ 
□ □ 

風 

災 

是否已將積水清除 是

□ 

否

□ 
□ □ 

文物是否作適當保護 是

□ 

否

□ 
□ □ 

屋面是否無損壞並作適當保

護 

是

□ 

否

□ 
□ □ 

震 

災 

是否管制電源使用 是

□ 

否

□ 
□ □ 

古蹟本體是否無傾斜、塌陷現

象 

是

□ 

否

□ 
□ □ 

屋面和構架是否無變形、斷裂

現象 

是

□ 

否

□ 
□ □ 

文物是否清理並放置於安全

處 

是

□ 

否

□ 
□ □ 

 是否通知文化局及相關單位 是

□ 

否

□ 
□ □ 

 


